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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ST 安泰               编号：临 2020－005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新泰钢铁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可为双

方节省采购成本，减少产品远销的运输成本，双方的交易有利于提高安泰工业园区循环经济

产业链的综合利用效率，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二○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二○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宏

安焦化”)、山西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

（“安泰型钢”）与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山西安泰集

团冶炼有限公司（“冶炼公司”）、山西新泰瑞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新泰瑞通”）

之间在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该议案尚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调

查，认为：公司与新泰钢铁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交

易的市场原则，遵循了《公司章程》中有关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的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

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事

项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名称 
交易内容 

2019 年全年

预计发生额 

2019年实际发

生额（未审数）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出售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焦炭 245,000.00 215,336.48 焦炭市场价格低于预计价格 

电力 22,500.00 23,758.85 发电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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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2,500.00 2,212.85  

焦炉煤气 6,750.00 6,435.90  

废钢 17,982.00 16,006.96 交易量与价格较预计均有所降低 

提供劳务 运输劳务 9,000.00 9,221.91  

合 计 303,732.00 272,972.95  

采购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新泰瑞通 

钢坯 493,500.00 455,768.15 钢坯市场价格低于预计价格 

高炉煤气 11,400.00 9,340.26 高炉煤气供应量较预计减少 

转炉煤气 2,160.00 1,998.28  

水渣 970.00 973.45  

线材 700.00 534.19  

合 计 508,730.00 468,614.33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名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未审数）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出售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焦炭 207,500.00  51.50 215,336.48 56.71 

电力 22,500.00  99.30 23,758.85 99.32 

物料 2,500.00  98.60 2,212.85 98.64 

焦炉煤气 6,000.00  100 6,435.90 100 

废钢 17,150.00  100 16,006.96 100 

提供劳务 运输劳务 7,000.00  100 9,221.91 100 

委托加工 水渣加工 5,000.00 100 0 0 

合 计 267,650.00 / 272,972.95 / 

采购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新泰瑞通 

钢坯 393,600.00  100 455,768.15 100 

高炉煤气 9,000.00  100 9,340.26 100 

转炉煤气 1,800.00  100 1,998.28 100 

水渣 160.00  100 973.45 100 

线材 680.00  100 534.19 100 

合 计 405,240.00 / 468,614.33 / 

2020 年预计金额与 2019 年实际发生额差异较大的原因说明： 

（1）出售商品焦炭与采购商品钢坯的预计金额较 2019 年实际发生额有所减少，

主要是双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量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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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渣粉生产线原与炼铁高炉相配套，在 2015 年公司将炼铁高炉等资产

置换给新泰钢铁，因而产生了水渣采购的关联交易。鉴于矿渣粉生产线对原料水

渣的严重依赖，以及随着矿渣粉产品在建材市场中认可度提高，价格上涨，相应

的水渣产品价格也在上涨，但区域定价差异较大，难以确定公允价格，如果对外

采购运输成本过高。故双方商议将之前的水渣采购交易变更为委托加工交易，公司

按照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收取委托加工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由于地域上的紧密相连、生产工艺上的相互衔接、原材料采购和运输上的协

同效应，公司与新泰钢铁一直存在业务往来。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安民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由此，公司

与新泰钢铁构成关联方，与新泰钢铁之间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目前注册

资本为 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安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泰钢铁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31,322.72 万元，净资产为 93,423.30 万元，2019 年度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1,069,450.28 万元，净利润 2,740.59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双方的业务往来，为保证供需双方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交易双方的合

法经济利益，公司及子公司宏安焦化、国贸公司、安泰型钢拟与新泰钢铁及其子

公司冶炼公司、新泰瑞通就双方 2020 年日常经营性的产品交易事项签订《焦炭销

售协议》、《电力销售协议》、《物料销售协议》、《焦炉煤气销售协议》、《废钢销售

协议》、《运输劳务协议》及《钢坯采购协议》、《高炉煤气采购协议》、《转炉煤气

采购协议》、《水渣委托加工协议》、《线材采购协议》。 

上述各协议将分别对双方交易的内容、定价原则，交易双方付款方式、协议

生效及有效期等进行规范与约束。各方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

则进行。定价原则为：以市场价格为准，国家有规定的以国家规定为准；产品没有市

场价格可以依据的，由交易双方按照成本加成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同时，公司

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公司以正常价格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采购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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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

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

易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

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宏安焦化、国贸公司、安泰型钢（“甲方”）与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

新泰瑞通（“乙方”）拟签订的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焦炭销售协议》 

公司及宏安焦化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销售焦炭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

《焦炭销售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焦炭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

此原则下，双方同意产品单价按照如下原则确定：每月初双方签订销售合同，合

同价格参照卖方向非关联方销售的同类规格的焦炭产品的平均价格确定，月末双

方出具补充协议，根据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同时，根据合同约定的产品

质量指标考核情况予以相应调整。对于焦粉销售价格，如卖方当月未对非关联方

销售焦粉，将参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当地焦粉的平均价格作为双方当

月销售焦粉的结算价格。 

② 销售计划 

双方将每月签订销售合同，对产品种类、数量、质量、规格等内容作出约定，

销售价格按照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在每月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另行作出约定。 

③ 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

的销售量预计为 125 万吨。考虑 2020 年山西省焦炭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的波动情

况，预计 2020 年度销售单价为 1,66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销售额为人民币 207,500 万元。 

（2）《电力销售协议》 

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销售电力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电力销售协

议》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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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照国家定价的原则，参考目前当地的

工业用电价格，双方确定产品基准单价为人民币 0.45 元/度（不含税价）。若在本

协议有效期内，当地的工业用电价格作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

进行调整，并考虑峰谷的电价差，保持与当地工业用电价格一致。 

② 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预计

提供 50,000 万度电量。根据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

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销售额为人民币 22,500 万元。 

（3）《物料销售协议》 

公司及国贸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销售物资材料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

的《物料销售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

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公司相关产品的进货价格上浮不超过 3%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 

② 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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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销售额为 6,000 万元。 

（5）《废钢销售协议》 

安泰型钢向新泰钢铁销售废钢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废钢销售协议》确

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当地废钢产品的平均价格作

为当月产品的结算价。 

② 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甲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

的废钢销售量预计为 7 万吨。考虑 2020 年山西省废钢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的波动

情况，预计 2020 年度销售单价为 2,45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销售额为人民币 17,150 万元。 

（6）《运输劳务协议》 

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提供运输劳务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运输劳

务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合同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公司内部各类运输业务的计划结算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② 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乙方2020年的需求计划，结合甲方内部运输劳务结算价格，双方预计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运输劳务费为 7,000 万元。 

（7）《钢坯采购协议》 

安泰型钢向新泰钢铁及新泰瑞通采购钢坯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钢坯采

购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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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易钢坯--异形坯属于专用产品，无可参考的市场价格，因此，双方按照

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原则下，双方

同意按照订单签订当月当地同类材质的方坯产品的市场价格加上方坯与交易钢坯

产品之间的成本差价确定每一订单项下产品的价格。参照关联方加工异形坯的实

际成本，双方确定 2020 年度方坯与交易钢坯产品之间的成本差价为 85 元/吨。如

年度内关联方加工成本发生重大变动，双方可协商调整成本差价。 

② 采购计划 

双方将每月签订采购合同，对产品种类、数量、质量、规格等内容作出约定，

采购价格按照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在采购合同中另行作出约定。 

③ 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

的采购量为 123 万吨。考虑 2020 年方坯产品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预计

2020 年度销售单价 3,2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2020 年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393,600 万元。 

（8）《高炉煤气采购协议》 

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采购高炉煤气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高炉煤

气采购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及各种煤气的热值比例，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销售价格为 0.06 元

/立方（不含税价）。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

气基准价格作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

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② 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2020

年1 月－12 月甲方向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9,000 万元。 

（9）《转炉煤气采购协议》 

公司及安泰型钢司及㠀⺕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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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及各种煤气的热值比例，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销售价格为 0.12 元

/立方（不含税价）。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

气基准价格作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

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② 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双方 2020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2020

年1 月－12 月甲方向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1,800 万元。 

（10）《水渣委托加工协议》 

新泰钢铁委托公司利用矿渣粉生产线加工水渣，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水

渣委托加工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大会批准前，双方仍执行原《水渣采购协议》。 

① 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加工费用的定价原则。参考公司上年矿渣粉平均

加工成本，在此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30%确定为本年度每月的委托加工费用结算价格。 

② 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双方生产计划，预计 2020 年乙方委托甲方加工的矿渣粉数量为 85 万吨。

按照协议所述之委托加工费用计算，双方预计在 2020 年 4 月－12 月发生的水渣委

托加工费为 5,000 万元。另外，2020 年 1 月－3 月，双方仍执行原《水渣采购协议》，

预计发生的采购金额为 160 万元。 

（11）《线材采购协议》 

安泰型钢向新泰钢铁采购线材，用于捆绑公司产品 H 型钢，按照双方签订的

《线材采购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① 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订单签订当月当地线材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每一订单项下

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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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甲方 2020 年的需求计划，预计 2020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采

购量为 0.2 万吨。考虑 2020 年山西省线材产品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预

计 2020 年度销售单价 3,4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0 年 1 月

－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680 万元。 

以上各项协议的结算方式均为：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双方需在每月结束的最

后一天前将当月的采供数量核对完毕，开具结算单。买方需最迟在第三季度终了前

将第一季度的应付款项支付给卖方，以此类推，货款可采用现汇、承兑汇票或其他

双方认可的方式进行支付。其中，鉴于钢坯采购协议项下约定的异形坯属于专用

产品，因此，钢坯采购协议的双方同意，在上述结算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目前钢

坯采购市场惯例以及届时买方对钢坯的实际需求情况和卖方的备货情况，卖方可

要求买方预付钢坯采购价款。 

若买方未能按照各协议及订货单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卖方支付产品货款，

则每延迟一日，针对未付款部分，买方应当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并

向卖方支付该等违约金。 

上述各项协议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仅为双方的暂时约定，协议签订后公司将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协议项下的定价原则进行独立评定，且双方同意：最终的定

价原则以独立财务顾问确定的原则为准。届时，双方将签订补充协议，以反映修

改后的定价原则，对于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发生且已经结算的交易，双方应当

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重新计算货款，多退少补。 

预计的发生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仅为公司根据目前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市场的变化情况以及预计的生产计划作出的预测，最终发生金额以每月的最后定

价和双方的实际成交情况确定。 

上述各项协议期满后，除非一方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双方间的合作，否则协议

条款在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规定的前提下仍然有效，但双方应当尽快（最

迟不晚于年度股东大会）重新签订以及义숐ƅᄀ议的结算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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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高的利益。合同的定价原则体现了市场化和利益共享的原则，该等关联交易事

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三月三日 


